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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說明：
1、 研習時數採計：
（1） 市內介聘：在本校最近五年（110年4月28日至115年4月27日）任合格正式教師服務期間之研習時數。教師參加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、網路文官E學苑、地方E學中心(e等公務園學習平臺)及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護照等數位學習時數，均可採計。
（2） 市外介聘：在本市最近五年（110年4月21日至115年4月20日）任合格正式教師服務期間之研習時數。教師參加網路文官E學苑、地方E學中心(e等公務園學習平臺)及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護照等數位學習時數，需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可，方可採計。
二、申請人請將研習證件依研習日期先後順序，送請教務處審查及計算    時數。
三、為維護教師權益，本證明書請各校確實審核後出具，如有不實由各校自負其責。
四、研習積分請以教師研習時數證明書送件，現場不再另行計算原件。
五、一週以35小時累計，一學分以18小時累計(國外學分制度如與本國不同，以修課時數計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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